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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行人安全斑馬線，其包括：
　　一安全斑馬線，主要係由斑馬線主體、發光組件與紅外線收發器所組成，該斑馬線

主體係由若干個橫條等距排列在馬路上所構成，且每個橫條上皆安裝有發光組件，令每

個橫條能獨自受發光組件照明，而發光組件則與紅外線收發器相連接，紅外線收發器係

設在斑馬線主體旁，且斑馬線主體旁設有一拍攝裝置之壓力感知器；

　　該拍攝裝置，主要係由壓力感知器、拍攝機具與號誌燈具所組成，該壓力感知器連

接有拍攝機具和號誌燈具，拍攝機具係朝壓力感知器方向擺設，而號誌燈具係設在斑馬

線主體旁者。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行人安全斑馬線，該安全斑馬線的紅外線收發器數量係設
為數個，數個紅外線收發器係各別對應在每個橫條旁，用以偵測每個橫條上是否有人員

走動者。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行人安全斑馬線，該拍攝裝置的壓力感知器係設置在斑馬
線主體的前方或後方，並位於３０至５０公尺處者。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行人安全斑馬線，該拍攝裝置的號誌燈具可設為紅綠燈具
或行人穿越燈具者。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行人安全斑馬線，該拍攝裝置的拍攝機具係安裝在號誌燈
具上者。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所述之行人安全斑馬線，該拍攝裝置的拍攝機具可設為相機或攝
影機者。

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圖：本新型創作行人安全斑馬線之平面示意圖

第二圖：本新型創作斑馬線主體之橫條隨著行人走動而逐一亮起之作動示意圖

第三圖：本新型創作拍攝機具拍攝存證車輛違規情事之作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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